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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本科实践教学经费管理细则

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 实践教学是高等学校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实现人才培

养目标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环节。实践教学经费是保证实践教学的基本

经费，是保证实践教学质量的前提。为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、提高实践教学质量、规

范实践教学经费使用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概览图

1.经费内容

实践教学经费指用于完成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实验、实训、课程实习、认识实习、

生产实习、专业实践、课程设计、毕业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等实践教学环节的费用及

实践条件建设经费的总额，不含实验室列入固定资产的设备购置，含用于校外实践教学经

费。

2.经费来源

实践教学经费由学校预算安排，根据各学院在籍学生人数，按年度下拨主要包含实验

经费及实习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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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实验经费

是指用于实验教学运行、维护经费总值，包括：实验耗材、不列入固定资产登记的小

型本科实验教学设备购置（单价 800 元及以下实验设备）、教学设备维修费、实验教学资

料费等支出。

2.2 实习经费

指用于人才培养方案内的实习环节支出经费的总值。即按教学计划在校内外进行的各

类实习实训、毕业设计(论文)、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实习教学活动所需要的经费。

3.使用原则

3.1 按人才培养方案使用

严格执行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教学计划，依据实践教学环节的有关内容实施，并按年度

制订本学院实践教学计划，于每年 1 月报送教务处备案。

3.2 专款专用

实事求是、专款专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挪作它用。

3.3 勤俭节约

在保证完成教学任务和质量的前提下，本着厉行节约、合理使用和讲求效益的原则，

“就近就地”安排实践教学活动场所；实践教学经费计划要精打细算，使用中应量入为出、

杜绝铺张浪费。

4.经费分配

理工科类按照不低于 300 元/生/年，文科类原则上按照不低于 250 元/生/年，艺术类

原则上按照不低于 300 元/生/年标准。依据学院在校生总数予以统一全额划拨，每年视具

体使用情况予以适当增减。全校公共课程的实践教学经费由教务处统筹。

5.支出范围和标准

5.1 实验经费支出范围

(1)实验教学耗材费，含用于实验教学的元件、器件、配件等低值易耗品、低值耐用

品及其它耗材；开放实验运行费用；开放实验项目耗材、配件费等，不列入固定资产登记

的小型实验教学设备购置。

(2)实验教学业务费，含实验教学资料费、实验制作加工费、测试费以及资料购买、

复印、打印、装订费。

(3)实践教学设备维修费，即实验设备维修、维护费用。

5.2 实习经费支出范围

(1)校外实习经费：用作实习场地费、生活补助费、保险费、特殊专业（如艺术、建

筑、旅游等）的旅游景点门票费、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管理费、实习过程中的材料消耗费、

实习资料费、实习单位指导老师指导费、优秀实习生的表彰奖励及适当的招待费等有关活

动经费。实习老师联系实习单位、考察单位及带队实习的差旅费。为节约实习经费，尽量

安排省内实习，如果确实需要到省外实习，可由学生本人负担部分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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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校内实习经费：实习过程中的材料消耗费和各类易损件的维修费、实习资料费、

实习单位指导老师指导费、优秀实习生的表彰奖励。

(3)毕业设计（论文、创作）经费：用作学生查阅文献资料、复印、打印、购买部分

实验材料、答辩等费用。

(4)聘请企业指导老师讲课费：聘请企业指导老师讲课费参照学校外聘教师课酬标准。

5.3 经费支出标准：

(1)指导学生人数：集中全程指导的，指导老师与学生的人数应控制在 1:30 及以上；

安排 1名老师集中带队指导。分散实习非全程指导的，学生总数应达到 30 人以上（含 30

人），原则上安排 1-2 名教师外出检查指导。

(2)企业进场费、单位考察费、专家讲课费，费用原则上不得超过 50 元/生的标准拨

付。实习单位考察费按交通费实报实销原则。确有特殊情况，需报教务处审批后方可实施；

企业指导人员授课费按外聘教师课酬标准支付。

(3)优秀实习生表彰奖励：按照教学计划完成实习环节的优秀实习生，学院可进行表

彰奖励。奖励的总经费生均不超过 100 元（当次实习总人数为基准），具体奖励标准及办

法由各二级学院自行制定。

(4)实习费：按 200 元/生标准拨付。全程指导的，原则上 30 人/单位以上须全程指导，

转化为指导课时费。其中校内企业按 16 课时/周*1，青岛市内的实习单位按照 16 课时/周

*1.5，青岛市外 16 课时/周*2 核算课时数计算课时费，非全程指导的，按照指导人数核算

指导费用。此费用含指导老师指导费、餐费补助及交通费。实习指导教师交通轨迹和时间

安排须在毕业实践环节费用计划总表中列出，要与毕业实习计划表中的学生实习单位所在

地一致。

(5)毕业设计（论文）: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工作过程按照学校确定的标准，拨付专

项指导经费。毕业设计课题任务书中要求实际作品的，由指导老师将任务书、设计作品样

图及所需材料、仪器设备使用费等各项费用明细经专业带头人审核、学院院长签字确认备

案，待设计作品完成后凭备案材料和发票报销相应费用。毕业设计开题答辩、中期检查及

毕业答辩环节需要邀请校外专家指导评审的，由各专业提出申请，外聘专家评审指导费用

在答辩结束后统一支付。

5.4 其他注意事项

(1)指导教师指导实习费用（限交通费、食宿费）和各二级学院检查实习费用不得超

过各二级学院实践教学的总经费的 20%；直接用于学生实践的经费，不少于各二级学院实

践教学总经费的 70%。直接用于学生实践的经费包括实习场地费、学生交通费、住宿费、

材料消耗费、接收实习单位的指导教师讲课费、学生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查阅文献资料、

复印、上机、购买部分实验材料等费用。

(2)用于联系接受实习单位或实习基地建设的资料、招待等费用不得超过各二级学院

实践教学总经费的 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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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实践经费不得用作学生实习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以外的开支，实习期间各种学生

联谊、文体活动（如摄影、餐饮、门票、纪念品）等费用，不能在实践教学经费中开支。

(4)凡实习不及格或未经批准私自不参加实习者，经个人申请，若学院批准其重新实

习，则所有实习费用由学生自理。

各学院要严格控制有关比例，学校将在每年年底对各学院实习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

查，如发现违反规定的情况，将扣减下一年度下拨的实习经费。

6.经费的管理与报销

(1)实践教学经费实行“经费包干、超支不补、结余清零”的政策。在项目经费总额

度内，各二级学院按规定的使用范围包干使用，并执行计财处、教务处、实验中心与设备

管理中心等有关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凭有效票据报账。

(2)划拨到各二级学院的实践教学经费，由各二级学院自行管理和使用，必须做到专

款专用，不得用于与实践教学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无关的开支。

(3)各二级学院在组织实践教学活动前应制订详细的实施计划 (含实践教学活动的目

的、任务、考核，起讫时间、地点、分组、指导教师、经费预算、管理措施等)，报学院

负责人审批，存档备查，报教务处备案，并在学校计财处的指导下建立专项经费支出账目，

确保经费合理使用。

(4)经费使用程序：指导教师提交指导书、实施计划书、经费申请单→学院（部门）

审批→教务处审批→执行计划→计划完成后到计财处按制度报。

(5)为规范管理实践经费的使用，实践经费必须按实习项目计划使用，并且由指导教

师办理报账手续，不得由二级学院集中混合报账。

(6)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或挪用实践教学经费。学校对经费的使用情况将进行不

定期检查。发现有挪用、挤占该项经费的单位或学院实践教学经费有关比例不合理的，学

校将按规定采取停拨经费和削减下年度划拨经费的处罚措施，对违反财务经济制度的当事

人和责任人，视情节给予相应的处理。

7.附则

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从公布之日起实施。专科实践教学经费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8. 变迁记录

序

号

颁布日

期

规程变迁 提出人 主起草人 起草小 批准人

类目 版 修次 姓 名 职务 姓 名 职 务 组成员 姓 名 职 务

1
2019.1

1.26
制定 A 0 徐爱民 副校长 赵新艳

岗训

科长
陈昌金 董事长


	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本科实践教学经费管理细则

